
 

 １  

國 立 新 竹 師 範 學 院 九 一 ０ 三 次 擴 大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 

壹 、 時 間 ： 九 十 一 年 二 月 四 日 下 午 二 時 十 分 
 

貳 、 地 點 ： 本 校 第 三 會 議 室 
 

參 、 主 席 ： 顏 校 長 啟 麟 紀 錄 ： 陳 文 正 
 

肆 、 出 席 ： 如 簽 到 簿 

 

伍 、 宣 讀 九 一 ０ 二 次 行 政 會 議 紀 錄 

裁 示 ： 紀 錄 確 定 。 

 

陸 、 報 告 事 項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實 習 輔 導 處 

一 、 九 ０ 級 公 費 合 格 教 師 分 發 工 作 會 議 於 一 月 廿 九 日 下 午 於 教 育 部 中 部 辦 公 室 召 開 ， 會 中 確 立 分 發 後 不 得 轉 至 其 他

行 政 轄 區 服 務 及 幼 教 公 費 合 格 教 師 遇 缺 分 發 及 分 發 作 業 日 程 等 事 項 。 實 輔 處 將 依 規 定 謹 慎 辦 理 Ｔ 分 數 核 計 ， 分

發 志 願 填 寫 等 諸 多 事 項 ， 並 將 相 關 規 定 與 學 生 充 分 溝 通 ， 密 切 配 合 作 業 時 程 ， 以 保 障 學 生 權 益 。 

二 、 教 育 部 將 推 動 公 費 合 格 教 師 服 教 育 替 代 役 之 措 施 ， 以 志 願 之 方 式 至 海 外 台 北 學 校 及 離 島 、 山 地 偏 遠 地 區 擔 任 教

師 ， 相 關 規 定 俟 部 來 函 後 ， 將 舉 辦 說 明 座 談 會 讓 公 費 合 格 教 師 役 男 充 分 了 解 。 

三 、 八 九 級 寒 假 結 業 完 成 教 育 實 習 者 計 三 十 三 人 ， 複 檢 作 業 已 於 元 月 廿 五 日 辦 理 完 畢 ， 合 格 教 師 證 書 亦 通 知 至 實 習

組 領 取 。 



 

 ２  

四 、 九 年 一 貫 課 程 行 動 研 究 專 輯 已 出 版 ， 將 分 送 各 學 系 及 輔 導 區 各 學 校 ， 本 校 老 師 若 需 參 閱 ， 請 至 輔 導 組 ， 將 免 費

贈 送 乙 本 。 

 
裁 示 ： 有 關 幼 教 公 費 生 超 額 分 發 至 附 小 問 題 ， 請 於 相 關 會 議 中 表 達 意 見 ， 請 教 育 部 如 要 分 發 務 於 七 月 底 前 分 發 ， 以

免 造 成 學 校 困 擾 。 

 

報 告 二 報 告 單 位 ： 人 事 室 

一 、 本 校 於 一 月 二 十 二 日 ︵ 星 期 二 ︶ 辦 理 ﹁ 行 政 院 所 屬 各 級 機 關 學 校 人 事 服 務 網 第 二 區 第 二 組 第 二 次 聯 繫 會 報 ﹂ ，

感 謝 校 長 親 臨 主 持 ， 及 總 務 處 、 秘 書 室 、 會 計 室 等 單 位 的 大 力 協 助 。 

二 、 本 校 為 聯 繫 同 仁 情 誼 並 分 享 新 春 氣 氛 ， 謹 訂 於 二 月 十 八 日 ︵ 星 期 一 ︶ 上 午 十 一 時 於 美 教 系 ﹁ 藝 術 空 間 ﹂ ， 辦 理

同 仁 新 春 團 拜 暨 本 年 一 、 二 、 三 月 份 壽 星 同 仁 慶 生 會 ， 敬 請 各 主 任 支 持 並 鼓 勵 所 屬 同 仁 踴 躍 參 加 。 

 

裁 示 ： 洽 悉 。 

 

報 告 三 報 告 單 位 ： 秘 書 室 

本 校 各 單 位 九 十 一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進 度 彙 總 表 請 參 閱 附 件 一 。 

 

裁 示 ： 年 度 工 作 計 畫 未 送 之 單 位 ， 請 儘 速 補 送 ， 如 有 需 更 正 請 洽 秘 書 室 更 正 ， 並 請 依 計 畫 進 度 切 實 執 行 。 

  

柒 、 臨 時 報 告 



 

 ３  

報 告 一 報 告 單 位 ： 學 務 處 

大 學 入 學 考 試 學 科 測 驗 已 於 二 月 一 、 二 日 圓 滿 順 利 完 成 ， 感 謝 各 同 仁 協 助 。 

 

裁 示 ： 謝 謝 大 家 的 協 助 。 

 

捌 、 散 會 

 


